中共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后勤委员会
谈心谈话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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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党委班子成员之间，班子成员与所分管部门负责同志、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；支委成员之间，支委成员与支部党员；党员和党员之间；应当经常开展谈心谈话。
2.谈心谈话应当坦诚相见、交流思想、交换意见、帮助提高。领导干部要带头谈，也要接受党员、干部约谈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党委班子成员的谈心谈话由党委保存，支委成员的谈心谈话由支部保存，党员之间的谈心谈话由党员自行保存。
